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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本项目属于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。若投标人为大型企业的，则至少与

一家或多家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本项目，且须在联合协议中约定预

留给联合体成员（须为中小企业）的份额不低于投标报价的 30%，联合

体成员之间不得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。牵头单位对本项目负总责，

其他单位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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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供应商本身为中小企业的，视同符合本条资格要求，可以直接参与本项目。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、监狱企业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。

